
法規名稱：臺北市大眾捷運系統行車安全規則

修正日期：民國 87 年 09 月 18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87年 9月 18日臺北市政府（87）府法三字第 8706883200號令修正發布第

26條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 1 條

本規則依大眾捷運法第五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規則以臺北市政府主管之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路網為適用範圍。

第 3 條

本規則用語，定義如左：

一  正線：係指列車提供旅客運送服務經常使用之路線。

二  列車：係指車輛具備規定之標誌，並能在正線上運轉者。

三  供電線路：係指饋電線、電車線、第三軌條、迴線及相關之支撐裝置。

四  建築界限：指在軌道上保持一定空間所設之界限。

五  號誌：指依形、色、音、電訊等，指示列車或車輛，在一定區域內之運

    行條件者。

六  防護區域：係指受號誌迴路所防護之軌道區段。

第二章　路線及設備

第 4 條

路線、號誌裝置、車輛、供電線路、隧道通風等設備及供旅客使用之設備，

應經常檢查維護，保持功能正常，其與旅客緊急使用有關之設備，應標示位

置、用途及使用方法。

前項各種設備之新設、改建、維修或停用後恢復使用時，應先測試功能正常

；其與列車行駛有關之設備除日常維修者外，應以列車試運轉。

第 5 條



正線及其供電線路每日營運前至少應巡查一次，並保存巡查記錄。

第 6 條

路線及供電線路因故無法使列車依規定速度安全運轉時，應以號誌表示之。

必要時並派人監視，因災害或事故致有妨礙列車運轉之虞時，應即採取緊急

安全防護措施，並派人監視，必要時停止列車行駛。

第 7 條

無電線路應有適當之安全防護措施，設置有關安全標示，並分段以警示燈表

示通電狀況。

第 8 條

建築界限內不得放置物件。但因工作之必要且無礙列車行駛安全者，不在此

限。

物件有向建築界限內崩塌之虞時，雖在建築界限外，亦不得放置。

第 9 條

列車及車站均應依消防法令規定備置消防安全設備，月臺每四十公尺至少應

備置手提滅火器一具。

第 10 條

營運機構臨時停放之設備或器具應離月臺邊緣二公尺以上。

第 11 條

列車進站及開車前，應以警告訊號警示月臺上旅客。

第 12 條

月臺末端通道非供旅客使用者，應設置障礙物，並標示禁止旅客進入。

第三章　號誌及標誌

第 13 條

號誌裝置遇有左列情事之一時，應顯示禁止進入之號誌。

一  防護區域內有列車時。

二  防護區域內有關轉轍器未開通正確方向時。



三  鄰線之列車或車輛在正線分叉處妨礙行車之安全時。

四  號誌裝置發生故障時。

五  單線運轉區間，其相反方向之號誌顯示進行時。

第 14 條

號誌機及車內號誌之顯示，應使接近該號誌之防護區域之列車，能在其緊急

制軔距離以上之距離確認之。

第 15 條

正線之轉轍器應與有關號誌聯鎖使用。號誌故障、致轉轍器不能與號誌聯鎖

時，除應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外，並應於列車通過前派員將轉轍器鎖定。

第 16 條

列車應按左列規定設置標誌：

一  列車前端車輛之前部端梁兩側，各設置白光燈一盞。於夜間、霧區及隧

    道內時，應開燈顯示。

二  列車後端車輛之後部端梁兩側，各設置紅光燈一盞。日、夜間均應開燈

    顯示。

前項標誌，於列車退行運轉時，應保持不變。

第 17 條

有左列情事之一時，應由營運機構視實際情況設置標誌標示之。

一  轉轍器之開通方向。

二  列車折返處所。

三  列車之停車位置。

四  緊急斷電開關位置及其他供電線路必要之處所。

五  軌道之終端。

第四章　運轉

第 18 條

正線應劃分防護區域，同一防護區域內，同時只准一列車運轉。但有左列情



事之一時，不在此限。

一  救援停留之故障列車時。

二  因搶修路線，在已運轉工程列車之防護區域內，需再運轉其他工程列車

    時。

前項列車運轉之作業規定，由營運機構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第 19 條

列車應依號誌之顯示行駛。應有號誌顯示而無顯示或顯示不明確時，列車應

立即停車，非俟顯示進行之號誌或接獲通告，不得繼續進行。非經行車控制

中心之允許，並已作必要之安全措施時，不得退行。

第 20 條

列車應依自動控制設備所顯示之號誌行駛。因自動控制設備故障，致列車無

法依自動控制設備所顯示之號誌行駛時，行車控制中心得於確認防護區域內

無列車、車輛，相關轉轍器並已鎖定於列車進行之方向後，以替代方式維持

列車運轉。

前項替代方式之作業規定，由營運機構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第 21 條

列車行駛正線速度規定如左：

一  依號誌之顯示行車時，以號誌所設定之速度行駛。

二  依第二十條規定之替代方式行車時，以時速二十五公里以下之時速行駛

    。

三  應有司機員之列員，而司機員不在列車行進方向之前端駕駛列車時，以

    時速十五公里以下之時速行駛，且前端應派人引導。

四  依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行車時，以時速十五公里以下之

    時速行駛。

前項第一款之速度、營運機構應按路線、供電線路之強度及車輛之構造情況

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第 22 條

列車編組完畢駛入正線前，應確認左列項目之功能正常：

一  連結裝置。

二  煞車裝置及其聯動功能。

三  行駛控制設備。

四  空調系統。

五  車門裝置。

六  通信裝置。

七  警示信號。

八  照明設備。

九  逃生裝置。

第 23 條

載運旅客之列車於起動前，應關閉所有車門；列車於完全停止後，始得開啟

車門。

第 24 條

因暴風雨、地震等有危及列車安全運轉之虞時，應視情況暫時停止列車運轉

，並作防止危險之適當措施。

第五章　事故處理

第 25 條

有發生行車事故之虞或發生行車事故後有併發事故之虞時，應即採取使列車

或車輛停止運轉之適當措施；發生事故時，應視事故狀況，採取對於維護旅

客生命安全最適宜之處置措施。

第 26 條

因行車事故致人員傷亡時，應即時報告有關主管機關，並作左列處置：

一  死亡者應保持現場，並儘速通知轄區司法警察機關轉請檢警單位到場實

    施勘驗，經司法警察機關初步蒐證處理，認明顯為自殺或一般車禍案件



    ，口頭或以電話向檢察官報備後，得移動現場。

二  受傷者應立即送醫救護，妥善處理。

三  儘速通知死傷者之家屬。

第 27 條

路線、車輛及其他行車設備所需之搶修器材，應經常整備於適當場所，搶修

人員之召集及緊急出動，平時應施以訓練，並舉行演習。

前項人員召集、緊急出勤、訓練及演習，由營運機構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

定。

第六章　附則

第 28 條

本規則實施作業規定，由營運機構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第 29 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